
 

 

 

 

關於越南大學培訓課程品質認證的新規定 

駐越南代表處教育組 

越南教育與培訓部近日頒布第 04/2025/TT-BGDĐT 號通告，取代

現行有關大學培訓課程質量認證的相關通告。 

第 04/2025/TT-BGDĐT 號通告（簡稱通告 04）規定對高等教育各

級學位培訓課程的質量認證。該通告共 5 章、46 條，基於更新版 4.0 

的課程評估標準體系，由東盟大學質量保證網絡（AUN-QA）所屬的

質量保證組織制定，並適應越南高等教育的實際條件。 

這項新通訊旨在促進國際與區域一體化，強化高等教育的質量保

證與認證，特別是在當前背景下，越南教育與培訓部正推動越南國家

資格框架與東盟資格參照框架的對接，並修訂、補充越南國家資格框

架，以落實越南政府總理第 78/QĐ-TTg 號決定，關於高等教育質量保

證與認證工作。 

通告 04 已廢除先前各項通訊中關於特定專業課程與遠距教育的

質量評估標準規定，因這些規定已不再適用，且與當前的評估標準、

評價準則及培訓課程不相容。 

新通告適用於高等教育各級學位的培訓課程，以及師範專科學歷

的培訓課程的認證程序。調整評估標準的分數由 1-7 分改為達標和不

達標，並設定必須達標的核心標準和條件，調整標準和評估指標以符

合實際需求。課程質量評估標準共包括 8 項具體標準，包括：課程的

目標和畢業要求；課程的結構和內容；教學與學習活動；學習成果的

評估；師資與研究人員；對學習者的支持服務；基礎設施、設備與教

學資源；畢業生的產出與成果。 

通告中對自我評估、外部評估、審核和認證的流程進行具體詳細

的規定，旨在使流程更加嚴謹和科學。其中，取消常設成員，調整外

部評估團隊成員的數量，並對外部評估團隊的監督員和實習生的角色

進行更清晰的規範，以便於他們在高等教育機構的參與過程中更加順

利。 

新通告還取消對於培訓課程自我評估報告徵求教育與培訓部質



 

 

 

 

量管理局意見的要求；並在完成自我評估報告後，補充定期檢視、評

估和調整質量改進計畫的內容，以規範需要實施的活動。 

與之前的規定相比，通告 04 對教育質量認證組織、教育質量評

估委員會在審核和認證評估結果方面的活動進行更詳細的規範。明確

培訓機構在外部評估中的責任；並補充培訓機構對教育質量認證組織

在申請認證達到教育質量標準時的回饋期限。 

此外，新通告將指導內容整合為附錄，隨通告一起發布，從而便

利相關方的操作，避免產生額外的指導文件，並在高等教育機構和認

證中心的執行中保持統一。大學培訓課程的認證表格也經過簡化和改

進，以符合實際需求，方便實施，同時仍確保滿足現行規定的要求，

並支持管理工作。 

在通告 04 中，教育與培訓部僅規定一些核心問題，例如：標準、

滿足最低要求的程度以及對標準和培訓課程的總體評估方式，並擴大

認證組織在專業工作中的權限，針對每個高等教育機構提出合適的建

議，以便持續改進質量。在此過程中，對教育質量認證組織的合格和

不合格標準進行更詳細的規範，同時制定詳細的評估指導，幫助培訓

機構了解現狀，以改進培訓課程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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